
附件

贝墩镇电光村房地一体确权登记发证公告（第十七批）

序号
权利人

名称
权利类型

不动产坐

落

不动产单

元号

宗地

面积

建筑

面积
用途 备注

1 叶青浓

宅基地使用

权/房屋所

有权

河源市和平

县贝墩镇电

光村松山村

小组

44162410110

3JC05096F00

010001

96.53
226.1

6

农村

宅基

地

2 叶学军

宅基地使用

权/房屋所

有权

河源市和平

县贝墩镇电

光村下围村

小组

44162410111

1JC05904F00

010001

101.6

0

256.8

0

农村

宅基

地

3 叶志勇

宅基地使用

权/房屋所

有权

河源市和平

县贝墩镇电

光村下全村

小组

44162410111

1JC05905F00

010001

103.9

6

262.6

6

农村

宅基

地

4 叶新坤

宅基地使用

权/房屋所

有权

河源市和平

县贝墩镇电

光村中东村

小组

44162410110

3JC05134F00

010001

133.3

7

105.0

7

农村

宅基

地

5 叶拔群

宅基地使用

权/房屋所

有权

河源市和平

县贝墩镇电

光村上屋村

小组

44162410110

3JC05249F00

010001

122.1

2

292.7

9

农村

宅基

地

6 李梅春

宅基地使用

权/房屋所

有权

河源市和平

县贝墩镇电

光村下全村

小组

44162410110

3JC05284F00

010001

108.7

5

108.7

5

农村

宅基

地

7
叶明胜,

叶运青

宅基地使用

权/房屋所

有权

河源市和平

县贝墩镇电

光村红旗村

小组

44162410110

3JC05065F00

010001

300.0

0

530.8

0

农村

宅基

地

超出批

准宗地

面积

58.89 平

方米

8
叶家万,

钟丽芳

宅基地使用

权/房屋所

有权

河源市和平

县贝墩镇电

光村老屋村

小组

44162410110

3JC05174F00

010001

94.74
236.7

1

农村

宅基

地


